
威海市文登区养老机构领域信用分级监管标准

一、类级划分

按照全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分类分级标准，结合养老行业实

际，将养老行业统一确定为信用守法、轻微失信、一般失信、严

重失信四类，具体划分为 A+、A、B、C、C-、D、D-七个等级。

1、四个类别：信用守法类包括 A+级、A级；轻微失信类为

B 级；一般失信类包括 C 级、C-级；严重失信类包括 D级、D-

级。

2、七个等级：养老行业信用分实行千分制，基础分值为 1000

分。具体划分，1000分以上为 A+级，1000分为 A级，999—950

分为 B级，949—870分为 C级，869—740分为 C-级，739—650

分为 D级，650分以下为 D-级。

二、监管标准

（一）星级评定方面

1、积极配合各级的检查、监管、验收、评估等工作，每有

一次不配合的，扣 5分；

2、养老机构被评为五星级养老机构，加 50分；

3、养老机构被评为四星级养老机构，加 40分；

4、养老机构被评为三星级养老机构，加 30分；

5、养老机构被评为二星级养老机构，加 20分；

6、养老机构被评为一星级养老机构不加分不减分；



7、养老机构未被评上星级养老机构，减 50分。

（二）安全生产方面

8、积极配合各级的检查、监管、验收等工作，每有一次不

配合的，扣 5分；

9、养老机构内设食堂的，未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食

品安全标准，未执行原料控制、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

制度，扣 5分，对发现问题拒不进行整改的，扣 10分，因食品

安全致老人出现健康问题的扣 20分；

10、养老机构未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健全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实行消防工作责任制，配置消防设施和定期检测、维修的

扣 10分，对发现问题拒不进行整改的，扣 10分，出现火灾的扣

20分，造成人员伤亡的扣 30分；

11、养老机构面对突发事件，未能启动应急预案，未采取防

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未能及时向突发事件应对管理职责分工

向有关部门和民政部门报告的，扣 20分；

12、养老机构存在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

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每发现一起扣 20分，造成老人伤

亡的扣 30分；

13、养老机构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隐

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

料的，扣 30分；

14、养老机构定期开展消防自我检查、组织灭火和应急消防



安全培训的，加 10分，反之扣 10分；

15、养老机构按照相关要求制定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

卫生事件、社会事件等突发应急预案，在养老机构内配备相关应

急救援设备、设施，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的的，加 10分；反之扣

10分。

（三）服务规范方面

16、养老机构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详细记录老人身体变

化情况的，加 5分；

17、养老机构为老人开展适合的文化、教育、体育、娱乐活

动，每组织一次大型娱乐活动的加 10分。

18、养老机构应当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未

签订协议的养老机构扣 2分，及时整改的不扣分；

19、养老机构未对老人做好疾病预防工作，对于老年人突发

危重疾病，未能转送医疗机构救治并通知其紧急联系人的，扣

30分，造成老人死亡的扣 50；

20、养老机构发现老年人为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的；

未及时向附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者医疗机构报告的，扣 30分，

造成传染造成恶劣影响的扣 50分；

21、养老机构违规收住精神障碍患者的，超出自己业务范围

经营的扣 10分，因此造成老人伤亡的扣 50分；

22、与老人或亲属发生纠纷处理不当引发信访的，扣 5分，

影响恶劣的扣 10分，若能及时化解不当信访不扣分，并加 10分。



（四）运营管理方面

23、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按要求成立党组织、暂不符合条件

的根据相关安排委派党建指导员的，加 5分；

24、养老机构主动组织养老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加 5分；

25、养老机构应配备养老专业人员，有职称的每人加 5分，

通过专业培训取得专业证的加 5分；

26、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比例达到 55%以上的加 10分；

27、养老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消防、食品、

卫生、财务、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制定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

并予以公开，不按规定公开的，每项扣 5分，按规定时间整改的

不扣分；

28、养老机构不依法与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每例扣 5分，按期整改的不扣分；

29、养老机构未在醒目位置公示各类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收

费依据，扣 5分，按期整改的不扣分；

30、养老机构食品采购台账和索证索票不齐全，扣 2分；

31、养老机构未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扣 5分，按期整改

不扣分；

32、养老机构建立老年人信息档案，收集和妥善保管服务协

议等相关资料的，扣 5分；

33、违规从事金融活动的扣 50分。

34、每收到一次政务热线（12345）扣 0.5分，全年 10封以



上热线扣 5分。

35、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医疗护理、康复治疗、消防管理等

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持证率达 100％的，加 10分。

36、养老机构按照完全失能人员 1:3、部分失能人员 1:6、能

力完好人员 1:10的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的，加 10分。

37、养老机构每 200名老年人配备 1名老年社会工作者的，

加 10分。

（五）疫情防控方面

38、养老机构积极配合各级疫情防控检查工作，每有一次不

配合的，扣 5分；

39、疫情防控不到位，每有一次扣 5分，被区通报批评的，

每有一次扣 10分，拒不整改或者复查仍不到位的扣 20分；

40、因防控不利引发疫情的，扣 50分 ；

41、防疫物资储备充足的，加 2分，不足的扣 2分，按期整

改的不扣分；

42、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老人、冷链人员核酸检测未落实

应检尽检，每发现 1人次扣 1分，按期整改不扣分。

三、结果应用

为激励守信者，惩戒失信者，将监管服务对象信用得分所对

应的信用类级与其切身利益实行挂钩。

对信用守法类信用主体给予相关激励：

1、减少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的频次；



2、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容缺受理”

和“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服务措施；

3、在参加申请财政性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时，给予适当加

分或优先考虑；

4、对信用守法类的在区民政局公众号、文登电视台等媒体

进行宣传，增强其影响力；

5、对信用守法类的，年终颁发诚信模范单位奖牌。

6、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守信激励措施。

对轻微失信类信用主体予以下列信用惩戒：

1、每半年至多进行一次随机检查；

2、取消半年内所获得的荣誉和相关奖励。

对一般失信类信用主体予以下列信用惩戒：

1、每季度至多进行一次随机检查；

2、取消半年内所获得的荣誉和相关奖励。

对严重失信类信用主体予以下列信用惩戒：

1、对严重失信类的养老服务机构，取消一年内获取政府补

贴和评优评先资格；

2、对严重失信类列为日常重点监管对象，抽查比例不设上

限，依法依规增加检查内容，加大抽查检查力度和频次；

3、对严重失信类在民政局公众号予以公示，向社会公开；

4、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失信惩戒措施。


